臺東縣政府
114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簡章
1、 依據：
1、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下稱語發法)第5條。
2、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

2、 目的：
1、 落實推動語發法所定原住民族語言保存、發展、使用及傳習等族語復振工作。
2、 強化中央到地方政府推動族語振興工作之力度。
3、 落實語發法第8 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積極於家庭、部落、工作場所、集會活動及公共場所推動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以營造原住民族語言使用環境。
3、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
4、 甄選職稱：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5、 報名資格：
資格條件：具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含）以上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者。
6、 報名日期：依公告日至114年6月6日（星期五）止。
7、 甄選名額（依設置地區）：
臺東市：排灣族語1位、卑南族語1位。
蘭嶼鄉：雅美族語1位。
東河鄉：阿美族語1位。
延平鄉：布農族語1位。
長濱鄉：布農族語1位、噶瑪蘭族語1位。
8、 工作內容：依實際情形調整 
	項次
	項目
	內容

	1
	輔導族語學習家庭
	1. 輔導目的：輔導與協助家長及家庭成員如何於家庭建構具生活化之族語學習環境。
2. 實施方式：
1. 每戶家庭成員至少2人，其中18歲以下成員至少1人。
1. 教導家庭成員如何有效操作學習方式及活動教案，瞭解家庭成員學習成效，並據以調整、設計及輔導各項學習方式與內容。
3. 評量及獎勵：每次輔導時，家庭成員到齊次數達70%，且經本會將辦理族語能力評量之前、後測，經評量成效良好者，發給獎勵金，每戶6,000元。

	2
	推廣部落(社區)族語學習風氣
	1. 實施目的：規劃各項提升族語使用意識之標示或策略，以營造族語友善環境，提升族語能見度。
2. 實施準則：
(1) 族語聚會所
➀鼓勵族人參與聚會，並使用族語進行討論，營造全族語聚會場域。
➁鼓勵邀請長者及年輕人參與聚會，透過長者分享傳統故事、神話、歷史事件或教導舊詞彙過程，提供語言學習交流平臺。
➂參與成員至少10人(瀕危語別以5人為原則)，其中35歲以下成員至少2人。
(2) 協助教會推動族語學習：
➀推動教會族語學習，使教會成為族人學習族語之據點。
➁協助教會推動族語學習，包含族語證道、族語詩歌、族語團契、族語查經及族語主日學等相關活動。
(3) 推動部落(社區)族語學習：與各族語推組織、學校或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推動部落(社區)活動參與、老幼共學、互動學習等。

	3
	語料採集及紀錄
	1. 實施目的：訪談耆老或族人，以影音方式採集及記錄相關語音資料，並以數位化呈現。
1. 實施方式：
(1) 以祭儀文化、部落史、生命史、傳說故事或其他事務等為採集主題，並以族語及中文雙語編寫，進行數位化編輯。
(2) 每二個月至少完成1則，每則至少15分鐘，並核予20小時推廣時數。
1. 語料採集上傳考核管理系統後，由專管中心偕同語推組織辦理初審，並交由原語會辦理後續典藏及研究。
1. 協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完成語料錄音及逐字稿轉錄，依實際執行情形核定工作時數。

	4
	協助機關推動族語復振工作
	1. 設置機關及語推人員得共同規劃符合地方需求及族群特性之族語復振推動工作，所需費用由本計畫業務費或符合支用規定之經費項目支應，若經費確有不足，得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相關補助規定經費。
2. 協助會議(或宣導活動)翻譯至少5場次，及翻譯原住民族委員會或設置機關如宣傳品、標示、公文等相關文書至少50則。
3. 優先擔任設置機關族語保母家訪員，繳交當月影片並於影片附加中文字幕，確認族語保母是否以「族語」執行托育工作，不得支領相關經費。
4. 協助或支援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機關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所辦相關族語復振(含推廣)工作事項。

	5
	其他族語推動相關事項
	1. 推動其他非屬上開工作項目之相關族語發展推動事項，擴大族語推動力度與廣度。
2. 協助或參與各族語推組織各項推廣活動或會議。



9、 薪資待遇：
(一) 薪資：每月新臺幣(以下同)3萬7,080元整。
(二) 年終獎金：1.5個月薪資。
(三) 勞健保及勞退費用：依114年度對應之薪資投保級距投保。
(四) 專業加給：（具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1. 中高級者，每月薪資加給2,000元；
2. 高級者每月薪資加給2,500元；
3. 薪傳級或優級以上合格證書者，每月薪資加給3,000元。

10、 聘用期間：自報到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11、 甄選方式（評分標準如附件2）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針對以下表件進行書面審查）
1. 報名表 (附件1)
2. 畢業證書影本1份。
3.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含)以上或「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
4. 相關工作實務、經歷等影本1份。
5. 應附拍攝中文看打之影片（畫面應含本人及電子設備螢幕，便於統計每分鐘看打字數）。
(二) 第二階段：面試
1. 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甫通知參加第二階段面試，評分標準 如附件2（未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恕不通知）。
2. 面試時間：依實際報名情形另行公告面試時間
3. 面試地點：另行通知。
12、 寄件地址＆聯絡方式
1. [bookmark: _GoBack]採親送或郵寄報名方式，意者請於114年6月6日前送達(郵寄者以郵戳為憑)，寄至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並載明連絡方式，封面註明應徵臺東縣原民處(文教科)契約進用語推人員。
2. 聯絡電話：089-320995
3. 收件人：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文教行政科　
陳小姐或李小姐
4. 地址：950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路82號






















臺東縣政府附件1

114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請浮貼
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族群及
方言別
	
	應徵
鄉鎮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
字號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反面黏貼處

	戶籍
地址
	
	電話
	

	通訊
地址
	
	電話
	

	E-mail
	
	手機
	

	檢附之證明文件

	
□原住民族語言認證證書      □中高級合格證書   
□高級合格證書              □優級合格證書


□族語教學經驗證明文件(說明：　　　　　　　　　　　　　)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結業證書(共       張)

□族語著作相關證明

   著有族語教材證明文件：
1.書名：＿＿＿＿＿＿＿＿。2.著作       本。
3. ISBN(必填)：＿＿＿＿＿＿＿。
  



※　請依申請資格勾選，並詳細填寫檢附之各項證明文件。

※　請依甄選評分標準　　　　檢附各項證明文件。




資料切結書

本人所提供之申請資料屬實並無造假，如有不實，願付一切法律責任，並同意撤銷錄取資格。


此致
○○○○市(縣、市)政府


甄選人員（簽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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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評分標準表附件2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面試(60%)

	族語聽說讀寫能力(50%)
	能以流利族語應答委員提問(包含反應、溝通、協調)，且語調及語法具有相當正確性。
	30

	
	能立即看懂並理解委員指定族語語句。
	10

	
	能立即完成委員指定語句的文字翻譯。
	10

	族語推廣理念(10%)
	依面試人員所提族語推廣行銷工作規劃給予適切評分。
	10

	書面審查(25%)

	[bookmark: _Hlk126247592]族語推廣工作相關經驗、訓練或進修(25%)
	具族語翻譯或訪談相關工作經驗或參與相關研習
	1-5

	
	參與中央部會、地方政府或學校辦理族語相關研習課程
	1-5

	
	參與或指導原住民族語相關競賽獎勵證明或獎狀
	1-5

	
	[bookmark: _Hlk126831292]具學校、部落、社區等辦理族語類活動相關經驗
	1-5

	
	具參與教會推動族語事工相關經驗
	1-5

	行政文書處理(15%)

	行政文書處理能力(10%)
	中文看打每分鐘未達10字
	0

	
	中文看打每分鐘達10字
	4

	
	中文看打每分鐘達20字
	8

	
	中文看打每分鐘達25字
	10

	行政文書相關經驗
	具有處理行政或核銷工作相關工作經驗
(請檢附證明)
	5

	其他(10%)

	其他加權項目(10%)
	具有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優級合格證書
	10%


附記：　　1.甄選及格分數70分。
　　　　　2.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